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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以书
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应出席监事 9 名，实际出席 9 名，殷连臣监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书面委托卢鸿监
事长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吴俊豪、王喆监事以视频连线方式参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
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卢鸿监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 2021 年半年报及摘要（A 股）、中期报告及业绩公告（H 股）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监事会出具以下审核意见：
（一）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本行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二）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反映了本行报告期

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未发现参与 2021 年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声誉风险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洗钱风险管理政策》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机构洗钱风险自评估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制裁合规政策》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原监事长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8 月 31 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行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本行网站 www.cebbank.
com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二、本行基本情况
2.1 本行简介

股票简称
A 股：光大银行

股票代码
A 股：601818

H 股：中国光大银行 H 股：6818

股票上市交易所
A 股：上海证券交易所

H 股：香港联合交易所

联系人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李嘉焱 李嘉焱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甲 25 号中国光大中心

电话 86-10-63636388

传真 86-10-63636713

电子信箱 IR@cebbank.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1-6 月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019 年 1-6 月

经营业绩（人民币百万元）

营业收入 77,038 72,114 6.83 66,139

利润总额 27,186 22,038 23.36 24,482

净利润 22,506 18,421 22.18 20,484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22,436 18,363 22.18 20,444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2,357 18,356 21.80 20,3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209) 187,604 不适用 15,169

每股计 （人民币元）

基本每股收益 1 0.37 0.31 19.35 0.37

稀释每股收益 2 0.33 0.28 17.86 0.3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0.37 0.31 19.35 0.3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 3.57 不适用 0.29

项目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比上年末
增减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 6.62 6.45 2.64 6.10

规模指标（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总额 5,772,796 5,368,110 7.54 4,733,431

贷款和垫款本金总额 3,238,622 3,009,482 7.61 2,712,204

贷款减值准备 4 80,227 75,533 6.21 76,228

负债总额 5,308,658 4,913,112 8.05 4,347,377

存款余额 3,692,419 3,480,667 6.08 3,017,888

股东权益总额 464,138 454,998 2.01 386,054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资产 462,539 453,449 2.00 384,982

股本 54,032 54,032 - 52,489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1-6 月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019 年 1-6 月

盈利能力指标 （％）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5 0.81 0.73 +0.08 个 百 分
点 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 11.06 10.05 +1.01 个 百 分
点 12.90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5 11.11 10.16 +0.95 个 百 分
点 12.79

净利差 2.11 2.20 -0.09 个 百 分
点 2.15

净利息收益率 2.20 2.30 -0.10 个 百 分
点 2.28

成本收入比 25.86 25.42 +0.44 个 百 分
点 26.27

项目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比上年末
增减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质量指标 （％）

不良贷款率 1.36 1.38 -0.02 个 百 分
点 1.56

拨备覆盖率 6 184.06 182.71 +1.35 个 百 分
点 181.62

贷款拨备率 7 2.51 2.53 -0.02 个 百 分
点 2.83

注：1、基本每股收益 =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 本期发放的优先股股息 - 本
期发放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利息。

本行 2021 年上半年发放优先股股息共计人民币 25.70 亿元（税前）。
2、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 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归属于本行

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影响）/（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 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转化为普通
股的加权平均数）。

3、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资产 - 其他权益工具优
先股部分 - 其他权益工具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部分）/ 期末普通股股本总数。

4、仅包含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贷款减值准备。
5、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均以年化形式列

示，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

6、拨备覆盖率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贷款减值准备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贷款减值准备）/ 不良贷款余额。

7、贷款拨备率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贷款减值准备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贷款减值准备）/ 贷款和垫款本金总额。

上述 1、2、3、5 数据根据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 - 净资产
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计算。

2.3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户） A 股：223,640；H 股：860

股东名称 股 东 性
质

报告期内增减
数量

股份
类别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质押 、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国 有 法
人

- A 股 23,359,409,561 43.23 -

- H 股 1,782,965,000 3.30 -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 ）有限公司其
中：

境 外 法
人 47,000 H 股 11,063,853,380 20.48 未知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 H 股 4,200,000,000 7.77 -

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 境 外 法
人 - H 股 1,605,286,000 2.97 -

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国 有 法
人 - H 股 1,530,397,000 2.83 -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境 外 法
人 - A 股 1,572,735,868 2.91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560,838,600 A 股 989,377,094 1.83 -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 A 股 413,094,619 0.76 -

- H 股 376,393,000 0.70 -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12,760,000 A 股 753,242,403 1.39 -

中远海运（上海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 A 股 723,999,875 1.34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 有 法
人 - A 股 629,693,300 1.17 -

云南合和（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 A 股 626,063,556 1.16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 外 法
人 -107,762,384 A 股 615,315,440 1.14 -

注：1、报告期末，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持有的 16.10 亿股 H 股、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的 42.00 亿股 H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除此之外的其他普通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2、据本行获知，截至报告期末，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间接控制的子公司；中国人寿
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远海运（上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和 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 均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
的子公司。 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报告期末，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以代理人身份，代表在该公司开户登记的所
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本行 H 股合计 11,063,853,380 股， 其中， 代理华侨城集团有限公
司、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和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持有的本行 H 股分别为 4,200,000,000 股、1,605,286,000
股、1,530,397,000 股、376,393,000 股和 172,965,000 股，代理本行其余 H 股为 3,178,812,380 股。

4、报告期内，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因开展转融通业务暂时出借其持有的部分本行股票。
5、报告期末，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名义持有人身份，受他人指定并代表他人持有本行

A 股合计 615,315,440 股，包括香港及海外投资者持有的沪股通股票。
6、本行不存在回购专户，无表决权差异安排。
2.4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2.4.1 光大优 1（代码 360013）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户） 19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
增减数量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37,750,000 18.88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8,740,000 27,740,000 13.87 境内优先股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5,330,000 16,300,000 8.15 境内优先股 -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15,510,000 7.76 境内优先股 -

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7,300,000 15,500,000 7.75 境内优先股 -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15,500,000 7.75 境内优先股 -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7,750,000 3.88 境内优先股 -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 7,750,000 3.88 境内优先股 -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7,750,000 3.88 境内优先股 -

注：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本行未
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以及其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4.2 光大优 2（代码 360022）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户） 21

股东名称 股 东
性质

报告期内
增减数量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 押 或 冻 结
的股份数量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16,470,000 16.47 境内优先股 -

兴证全球资本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 其他 - 12,190,000 12.19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国 有
法人 - 10,000,000 10.00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9,480,000 9,480,000 9.48 境内优先股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8,180,000 8.18 境内优先股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7,200,000 7.20 境内优先股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6,540,000 6.54 境内优先股 -

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6,540,000 6,540,000 6.54 境内优先股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3,910,000 3.91 境内优先股 -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610,000 3,270,000 3.27 境内优先股 -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3,270,000 3,270,000 3.27 境内优先股 -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3,270,000 3.27 境内优先股 -

注：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为本行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交
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以及其与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4.3 光大优 3（代码 360034）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户） 23

股东名称 股 东
性质

报告期内
增减数量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 押 或 冻 结
的股份数量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84,110,000 24.04 境内优先股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47,720,000 13.63 境内优先股 -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 31,810,000 9.09 境内优先股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27,270,000 7.79 境内优先股 -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27,270,000 7.79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18,180,000 5.19 境内优先股 -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其他 - 15,000,000 4.28 境内优先股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13,630,000 3.89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9,090,000 13,630,000 3.89 境内优先股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其他 -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除
此之外， 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以及其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

2.5 报告期末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及担保人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报告期末转债持有人数（户 ） 3,948
转债担保人 无

前十名转债持有人名称 期末持债
票面金额

持 有 比
例

登记结算系统债券回购质押专用账户 (中国工商银行 ) 3,713,910,000 15.35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2,909,153,000 12.02
登记结算系统债券回购质押专用账户 (中国银行) 1,457,335,000 6.02
登记结算系统债券回购质押专用账户 (中国建设银行 ) 1,377,304,000 5.69
登记结算系统债券回购质押专用账户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750,000,000 3.10
登记结算系统债券回购质押专用账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80,452,000 2.81
登记结算系统债券回购质押专用账户 (交通银行) 614,425,000 2.54
登记结算系统债券回购质押专用账户 (中信银行) 588,466,000 2.43
登记结算系统债券回购质押专用账户 (中国农业银行 ) 568,931,000 2.35
登记结算系统债券回购质押专用账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502,298,000 2.08

2.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控股股东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未发生变化。
三、重要事项
3.1 本行发展战略及财富管理银行建设
3.1.1 本行发展战略
报告期内，本行制定了《2021-2025 年滚动战略计划》，其中，未来两年将执行“跨越计划”，

持续打造财富管理特色，推动经营发展再上新台阶。 一是实现盈利能力新跨越，强化资本约束
理念，优化业务结构，提升风险经营和定价水平，提高资本内生能力。 二是实现经营规模新跨
越，坚持高质量发展，创新产品、优化服务，巩固对公业务，加快零售转型，发挥金融市场业务优
势，扩大市场份额。 三是实现财富管理特色新跨越，加强渠道经营、客户经营、产品营销和过程
管理，做强企业客户财富融汇组织能力，做优零售客户财富保值增值能力，推进财富管理 3.0
建设。四是实现客户基础新跨越，通过搭平台、拓渠道、强协同，扩大对公客户总量；通过公私联
动、双卡联动、协同迁徙、交叉销售，丰富金融服务场景，深耕零售金融客群。五是实现风险管控
新跨越，优化战略管控、业务管理、激励约束、科技创新和企业文化五大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强
化资产质量统筹管理，严守风险底线。

3.1.2 财富管理银行建设
3.1.2.1 财富管理转型取得积极进展
报告期末，零售银行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19.68 亿元，占全行营业收入的 41.50%。 零售客户

1.31 亿户，其中，财富客户突破 100� 万户，比上年末增长 5.33%；私行客户 4.60 万户，比上年末
增长 14.61%， 客户质量不断提高。 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AUM）2.02 万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5.34%。 全行绿色中间业务收入 57.86 亿元，同比增长 12.60%。

3.1.2.2 财富管理名品优势彰显
云缴费保持国内最大开放便民缴费平台领先优势，累计接入缴费项目 11,209� 项，比上年

末增长 11.64%；“七彩阳光”净值型产品体系日益丰富，产品规模 6,639.20 亿元，占比 75.69%；
“阳光融 e 链”业务量累计 479.39 亿元，服务核心企业 414 家，带动供应商投放 2,633 户；“福费
廷区块链”交易金额近 2,300 亿元；职业年金托管人投标 33 标全中，成为唯一全部中标的股份
制商业银行；汽车“全程通”经销商客户 3,861 户；“阳光财汇盈”代客衍生品交易量突破 350 亿
元。

3.1.2.3 财富 E-SBU 赋能成效明显
深入落实财富 E-SBU 生态协同战略，加强顶层设计，加大考核力度，加快个人客户、公司

客户、云生活生态圈建设，实施战略客户“协议长”制度，加强区域协同中心建设。 报告期末，实
现协同总额 1.6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9%；协同营业收入 56.80 亿元，同比增长 16.39%；协同中
间业务收入 18.30 亿元，同比增长 21.19%。

3.2 本行整体经营情况
3.2.1 业务规模平稳增长，负债成本有所下降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 57,727.96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4,046.86 亿元，增长 7.54%；贷款

和垫款本金总额 32,386.22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2,291.40 亿元，增长 7.61%；存款余额 36,924.19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2,117.52 亿元，增长 6.08%。

报告期内，本集团优化负债结构，加强成本管控，付息负债平均成本率 2.34%，同比下降
14BPs，负债增长量价双优，有效促进资产投放“增量降本”，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3.2.2 营业收入持续增长，盈利水平大幅提升
本集团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银行业合理减费让利的决策部署，履行国有控股金融

机构社会责任，为客户提供降低利率、减免费用、延期还本付息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报告期内，
本集团营业收入 770.38 亿元， 同比增长 6.83%， 其中， 利息净收入 558.97 亿元， 同比增长
2.25%，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50.05 亿元， 同比增长 6.17%； 净利润 225.06 亿元， 同比增长
22.18%，盈利水平大幅提升；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0.81%，同比上升 0.08 个百分点；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1.06%，同比上升 1.01 个百分点。

3.2.3 资产质量不断夯实，风险指标全面向好
报告期末， 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 441.28 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 24.62 亿元； 不良贷款率

1.36%，比上年末下降 0.02 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率 1.90%，比上年末下降 0.25 个百分点；逾期
贷款率 2.05%，比上年末下降 0.10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184.06%，比上年末上升 1.35 个百分
点。

3.2.4 资本实力有所增强，持续满足监管要求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本净额 5,437.72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02.42 亿元，增长 1.92%；资本充

足率 13.45%，一级资本充足率 11.39%，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79%，均符合监管要求。
3.3 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1-6 月 增减额

利息净收入 55,897 54,666 1,231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5,005 14,133 872
其他收入 6,136 3,315 2,821
业务及管理费 19,919 18,332 1,587
税金及附加 821 752 69
信用减值损失 28,734 30,526 (1,792)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21) 147 (168)
其他支出 428 282 146
营业外收支净额 29 (37) 66
利润总额 27,186 22,038 5,148
所得税费用 4,680 3,617 1,063
净利润 22,506 18,421 4,085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22,436 18,363 4,073

3.4 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情况
3.4.1 资产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贷款和垫款本金总额 3,238,622 3,009,482

贷款应计利息 9,030 8,486

贷款减值准备注 (80,227) (75,533)

贷款和垫款净额 3,167,425 54.87 2,942,435 54.81

应收融资租赁款 110,934 1.92 100,788 1.88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33,878 0.59 46,059 0.86

现金及存放央行款项 377,531 6.54 360,287 6.71

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 1,792,673 31.05 1,695,679 31.59

贵金属 6,485 0.11 9,353 0.17

拆出资金及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67,669 2.90 112,882 2.10

长期股权投资 343 0.01 257 0.00

固定资产 23,441 0.41 23,301 0.43

使用权资产 10,951 0.19 11,137 0.21

无形资产 2,272 0.04 2,249 0.04

商誉 1,281 0.02 1,281 0.03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529 0.37 19,587 0.37

其他资产 56,384 0.98 42,815 0.80

资产合计 5,772,796 100.00 5,368,110 100.00

注：仅包含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贷款减值准备。
3.4.2 负债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向中央银行借款 229,545 4.32 241,110 4.91

客户存款 3,692,419 69.55 3,480,667 70.84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466,337 8.78 469,345 9.55

拆入资金及卖出回购金融款 185,512 3.49 176,061 3.5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172 0.01 4 0.00

衍生金融负债 16,645 0.31 25,778 0.52

应付职工薪酬 15,633 0.29 15,169 0.31

应交税费 6,546 0.12 8,772 0.18

租赁负债 10,597 0.20 10,762 0.22

预计负债 4,923 0.09 4,280 0.09

应付债券 627,063 11.82 440,870 8.98

其他负债 53,266 1.02 40,294 0.82

负债合计 5,308,658 100.00 4,913,112 100.00

3.4.3 股东权益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实收股本 54,032 54,032

其他权益工具 109,062 109,062

资本公积 58,434 58,434

其他综合收益 1,964 1,393

盈余公积 26,245 26,245

一般风险准备 67,800 67,702

未分配利润 145,002 136,581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合计 462,539 453,449

少数股东权益 1,599 1,549

股东权益合计 464,138 454,998

3.5 现金流量分析
本集团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 1,432.09 亿元。 其中，现金流入 3,370.24 亿元，同比减

少 4,857.23 亿元，下降 59.04%，主要是客户存款现金流入减少；现金流出 4,802.33 亿元，同比减
少 1,549.10 亿元，下降 24.39%，主要是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现金流出减少。

本集团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 388.14 亿元。 其中，现金流入 4,149.53 亿元，同比增加
412.97 亿元，增长 11.05%，主要是收回投资增加；现金流出 4,537.67 亿元，同比减少 548.23 亿
元，下降 10.78%，主要是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

本集团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 1,742.21 亿元，同比增加 2,042.29 亿元，主要是发行债
券募集资金净增加。

3.6 主要财务指标增减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 主要原因

贵金属 6,485 9,353 -30.66 贵金属资产减少

衍生金融资产 17,188 25,264 -31.97 汇率类衍生金融资产减少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96,928 43,592 122.35 买入返售证券增加

其他资产 56,384 42,815 31.69 结算款项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16,645 25,778 -35.43 衍生金融负债估值减少

应付债券 627,063 440,870 42.23 应付债券增加

其他负债 53,266 40,294 32.19 其他负债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1,964 1,393 40.9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证券资产公允价值重估增加

项目 2021 年 1-
6 月

2020 年
1-6 月 增减幅 主要原因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损失 ） 1,883 (100) 不适用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增加

其他业务成本 428 282 51.77 其他业务成本增加

3.7 业务条线经营业绩
3.7.1 公司银行业务
本行公司银行业务以价值创造为目标，围绕“投商行一体化”转型，深化客户“分层、集中、

专业化”营销模式，打造具有财富管理银行特色的客群体系；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全力支持制造
业、民营企业，加大绿色贷款发放力度，普惠金融完成“两增两控”阶段性目标，助力实体经济发
展；强化科技赋能、产品创新和专业化服务能力，提升公司业务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银行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 310.95 亿元，同比增加 6.17 亿元，增长 2.02%，占全行营业收入的 40.36%。 对公
客户 83.15 万户，比上年末增加 4.86 万户，增长 6.21%，其中，对公有效客户 36.75 万户，比上年
末增加 4.24 万户，增长 13.04%。

3.7.2 零售银行业务
本行着力打造数字化零售银行，深化零售客户获取与分层经营模式，零售客户总量增加，

质量提高；负债端以“量价双优”为导向，加强结构调整，零售存款规模增长，结构优化，成本改
善；深化财富管理转型，提升零售渠道价值，推动财富 E-SBU 个人客户生态圈建设，财富管理
特色愈加鲜明；资产端以“提质增效”为原则，推进零售贷款业务转型，打造阳光零售贷款名品，
资产质量持续向好。 报告期内，零售银行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19.68 亿元，同比增加 26.88 亿元，
增长 9.18%，占全行营业收入的 41.50%，其中，零售净利息收入 221.97 亿元，同比增长 9.17%，
占全行净利息收入的 39.71%；零售非利息净收入 97.71 亿元，同比增长 9.21%，占全行非利息净
收入的 46.22%。

3.7.3 金融市场业务
本行金融市场业务聚焦价值创造，持续优化业务结构，不断增强业务运作水平和投资交易

能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唱响阳光品牌，打造产品容器，发行多支特色化理财产品，全面
丰富“七彩阳光”产品体系；加大托管市场营销力度，推动托管规模和收入双增长，各项业务安
全平稳运行。 报告期内，金融市场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39.74 亿元，同比增加 16.20 亿元，增长
13.11%，占全行营业收入的 18.14%。

3.8 可能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2021 年，从国际环境看，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 从国内看，我国

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同时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同时，银行业竞争更为激烈，利率市场化改革
不断深入，资管新规过渡期进入最后一年，资本补充压力持续存在，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难度加
大。

本行紧紧围绕“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战略愿景，聚焦中央决策部署，履行央企职责使
命；聚焦再上新台阶，全面实施“跨越计划”；聚焦创新驱动，发挥科技赋能作用；聚焦客户服务，
维护消费者权益，开启高质量发展新跨越。

董事长：李晓鹏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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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以书
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应出席董事 13 名，实际出席 13 名，其中，姚威董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书面委托刘
冲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刘冲、王立国、邵瑞庆、李引泉董事以视频连线方式参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本行 6 名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李晓鹏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 2021 年半年报及摘要（A 股）、中期报告及业绩公告（H 股）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 票，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行 2021 年 A 股半年报及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A 股半年报摘要亦登载于 8 月 31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本行 2021 年 H 股中期业绩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
hkex.com.hk）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

二、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声誉风险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 票，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洗钱风险管理政策》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 票，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机构洗钱风险自评估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 票，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制裁合规管理政策》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 票，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风险偏好年中重检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 票，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关于批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 票，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同意李巍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

王立国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不再担任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委员；李晓鹏先生不再担任第八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

李巍先生上述任职自其董事任职资格获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保监
会）核准之日起生效，其他董事上述任职自董事会决议之日起生效。

八、关于聘任赵陵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 票，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同意聘任赵陵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赵陵先生的副行长职务自其副行长任职资格获

中国银保监会核准之日起生效。 赵陵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行独立董事

从客观、独立的角度作出判断，同意该项议案。
九、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考核评价结论的建议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1 票，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姚仲友、曲亮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十、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1 票，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姚仲友、曲亮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行独立董事

从客观、独立的角度作出判断，同意该项议案。
十一、关于在总行设立“乡村振兴金融部”（一级部门）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 票，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二、关于无锡分行购置业务经营用房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 票，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三、关于西安分行购置业务经营用房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 票，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四、关于捐赠支持定点帮扶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 票，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同意本行向湖南三个定点帮扶县共计捐赠 1150 万元。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五、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李晓鹏、吴利军、付万军、姚仲友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十六、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李晓鹏、吴利军、付万军、姚仲友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十七、关于为关联法人华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李晓鹏、吴利军、付万军、姚仲友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十八、关于为关联法人金川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李晓鹏、吴利军、付万军、姚仲友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上述第十五至十八项议案已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对上述第十五至十八项议案公允性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

相关规定，上述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并已依法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31 日

附件：
赵陵先生简历
现任本行党委委员、首席业务总监、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兼任光银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欧洲）董事。 2001 年加入本行，历任总行资金部职员、交易室副处
长、投资交易处处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 曾兼任光大永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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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简述交易风险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过去 12 个月及拟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简称

光大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发生关联交易人民币 91.5 亿元（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将超过本
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0.5%。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条件不优
于本行现有其他非关联公司的条件，为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
大影响。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行过去 12 个月拟与光大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发生关联交易人民币

91.5 亿元（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0.5%。 具体
如下：

1、为光大集团核定人民币 11.5 亿元中期票据承销额度，期限 1 年；20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
承销额度，期限 1 年；30 亿元债券包销额度，期限 6 个月，均为信用方式。

2、为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光大永明）核定人民币 30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
1 年，信用方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述关联交易应当予以披露。上述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过去 12 个月内本行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
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由于上述企业为本行控股股东光大集团及其直接控制的法人，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述企业为本行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过去 12 个月内及拟与本行发生关联交易的光大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已披露的关联交易主

体除外）的具体情况如下：
1、光大集团成立于 1990 年 11 月 12 日，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注册地北京，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注册资本 781 亿元，经营范围为投资和管理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
基金、信托、期货、租赁、金银交易；资产管理；投资和管理非金融业。 截至 2020 年末，光大集团
总资产 59,239.08 亿元、 净资产 6,120.07 亿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2,502.22 亿元、 利润总额
640.99 亿元。

2、光大永明成立于 2002 年 4 月，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 光大永明的主营业务为人寿保
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截至 2020 年末，光大永明总资产
629.72 亿元、总负债 580.57 亿元、净资产 49.15 亿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5.68 亿元、净利润
1.23 亿元。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相关条件不优于本行其他同类业务；本行与上述

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行在过去 12 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累计发生的关联交

易（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交易额度 交易时间 担保方式

1 光大集团 61.5 亿元 未发生 信用方式

2 光大永明 30 亿元 未发生 信用方式

本行将按照对客户的一般商业条款与上述关联方签署具体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上述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

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需经本行董

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本行董事会审议批准。 上述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
部门批准。

本行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会议审议同意将《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
于为关联法人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1 年
8 月 30 日，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上述关联交易。本行董事会对上述关联
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同意（关联董事李晓鹏、吴利军、付万军、姚仲友回避表决）。

参与表决的本行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的规定，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并对上述议案投赞成票。

七、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31 日
附件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 2021 年 8 月 30 日第
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
案》《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进行了审阅，事先
了解了相关议案内容，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
徐洪才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李引泉 韩复龄
附件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 2021 年 8 月 30 日第
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
案》《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1、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关
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
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2、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
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通过。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
依法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决议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
徐洪才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李引泉 韩复龄
附件 3：
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摘要）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出席:
李引泉 独立董事
徐洪才 独立董事
王立国 独立董事
邵瑞庆 独立董事
洪永淼 独立董事
韩复龄 独立董事
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 6 人，实际参与表决 6 人。 出席本次会议的委员达到法定人数，符合

《中国光大银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规定。
会议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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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执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获确认的
2020 年度税前报酬的其余部分披露如下：

姓 名 职 务 2020 年度税前报酬 (人民币万
元 )

卢 鸿 党委委员、监事长、股东监事 -

伍崇宽 党委委员（副行长级 ）、工会委员会主席 37.09

董铁峰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副行长级） -

曲 亮 党委委员、执行董事 、副行长 29.83

李嘉焱 党委委员（副行长级 ）、董事会秘书 46.07

齐 晔 党委委员、副行长 21.48

杨兵兵 党委委员、副行长 21.48

徐克顺 职工监事 42.71

孙建伟 职工监事 35.11

尚文程 职工监事 58.03

离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李 炘 原监事长、股东监事 34.76

卢 鸿 原执行董事、副行长 47.37

姚仲友 原党委委员、副行长 56.78

黄海清 原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行长级） 43.04

孙 强 原党委委员、副行长 19.34

注：1、根据有关政策规定，本行执行董事、监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实行延期支付，
2020 年度本行上述人员延期支付的绩效薪酬总额为人民币 607.59 万元， 延期支付的薪酬暂未
发放到个人，未来根据本行实际经营和风险损失情况考核确认后最终发放。

2、上述金额均按照任职时间、实际薪酬发放时间进行计算。
3、本行原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行长刘金先生 2020 年度薪酬按国家有关规定核定，目前

尚未最终确定。
4、2021 年 3 月，因工作调整，卢鸿先生辞去本行执行董事、副行长职务；2021 年 3 月，卢鸿

先生当选本行监事长。2020 年，卢鸿先生作为高级管理人员领取薪酬，未作为监事长领取薪酬。
5、2020 年 12 月，董铁峰先生担任本行纪委书记（副行长级）。
6、2020 年 5 月，本行董事会聘任齐晔女士、杨兵兵先生为副行长；2020 年 7 月，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副行长任职资格。
7、2021 年 1 月，因退休原因，李炘先生辞去本行监事长、股东监事职务，李炘先生 2020 年

度税前薪酬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批准。
8、2021 年 6 月，因工作调整，姚仲友先生辞去本行副行长职务，由执行董事变更为非执行

董事。
9、2020 年 9 月，因工作调整，黄海清先生不再担任本行纪委书记。
10、2020 年 5 月，因工作调整，孙强先生辞去本行副行长职务。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31 日


